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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校訂共同必修基礎課程暨博雅通識課程修課規定 

 
民國 109 年 5 月 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2 年 4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2 年 12 月 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3 年 05 月 0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4 年 06 月 0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訂定學士班學生共同必修基礎課程及培養學生基本學養與全人素養的博雅通識

課程，特訂定「大同大學校訂共同必修基礎課程暨博雅通識課程修課規定」(以下簡稱

本規定)。 

二、 適用對象：本規定適用自民國一一五學年度(含)起入學之本校各學系正式學士班學生

(含境外生)。 

三、 共同必修基礎課程：包括語文能力、公民素養及體育教育等三大類，修課課程名稱、

學分及修課年級如下：(應用外語學系:英文及日語課程另訂之)。 

(一)語文能力： 

1. 國語文能力表達(一)、(二)，各 2學分，共計 4學分；大一修課共 2學期。 

2. 英文(一)(二)(三)(四)，各 2學分，共計 8學分；大一、大二修課共 4學期。 

3. 日語(一)、(二)，各 1學分(2小時/週)，共計 2學分；大一修課共 2學期。 

(二)公民素養： 

1. 現代公民素養，2學分；大一上或大一下修課(單學期課程）。 

2. 社會設計，2學分；大一上或大一下修課(單學期課程）。 

(三)體育運動教育：必修體育課五學期，皆為 0學分課程。 

1. 大一體育(一)、(二)；大一修課共 2學期。 

2. 大二體育(一)、(二)；大二修課共 2學期。 

3. 大三體育(一)或(二)；大三上或大三下修課（單學期課程）。 

四、 博雅通識課程：分為「人文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語文通識」

四大領域，修課規定如下： 

(一)學生須修習至少十學分，並須含括上述四大領域。 

(二)學生至少必選「自然科學」領域之「邏輯運算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或各教學

單位開設之相關課程乙門。 

(三)應外系學生得不選「語文通識」領域課程。 

(四)境外生不得修習與母語相同之「語文通識」領域課程。 

五、 學分總計：共同必修基礎課程及博雅通識課程共計二十八學分。 

六、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教務規章辦理。 

七、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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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同大學校訂共同必修基礎課程暨博雅通識課程一覽表 

115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共
同
必
修
基
礎
課
程 

類別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修課年級 學分 

語
文
能
力 

G1431 國語文能力表達(一) 大一上 2 

G1432 國語文能力表達(二) 大一下 2 

G1511 英文(一) 大一上 2 

G1512 英文(二) 大一下 2 

G1513 英文(三) 大二上 2 

G1514 英文(四) 大二下 2 

G1611 日語(一) 大一上 1 

G1612 日語(二) 大一下 1 

公
民
素
養 

G0040 現代公民素養 
大一上/ 

大一下 
2 

Y1000 社會設計 
大一上/ 

大一下 
2 

體
育
運
動
教
育 

G1821 大一體育(一) 大一上 0 

G1822 大一體育(二) 大一下 0 

G1841 大二體育(一) 大二上 0 

G1842 大二體育(二) 大二下 0 

G1831/ 
G1832 

大三體育(一)/大三體育(二) 
大三上/ 

大三下 
0 

博
雅
通
識
選
修 

人文與藝術 
1. 學生須修習至少 10 學分，並須含括左列四大

領域。 

2. 學生至少必選「自然科學」領域之「邏輯運算

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或各教學單位開設之

相關課程乙門。 

3. 應外系學生得不選「語文通識」領域課程。 

4. 境外生不得修習與母語相同之「語文通識」領

域課程。 

10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語文通識 

共計 28 學分 


